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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境外

全资子公司发行境外美元债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2月14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

会议，并于2018年3月6日召开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发行境外美元债券

的议案》及《关于公司拟为下属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批准公司或公司境外全资子公司在中国

境外发行不超过10亿美元（含10亿美元）的债券，发行期限为不超过5年期，若公司最终决定以在中国境

外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发行债券， 公司拟为发行人履行全部债务本金及利息的偿还义务提供无条件及不

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具体详见公司于2018年2月13日、3月7日披露的2018-024、025、029号临

时公告。

公司境外全资子公司Hejun� Shunze� Investment� Co.,� Limited已于2019年3月29日私募发行0.5

亿美元债券，并于2019年4月4日交割。 本次私募发行的美元债券由公司提供无条件及不可撤销的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

特此公告。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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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4月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成都高新区（西区）西芯大道9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463,236,44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9.034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鉴于公司董事长杨铿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根据《公司章

程》相关规定，本次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张巧龙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表决，会议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6人，董事长杨铿先生以及董事唐小飞先生、王晶先生未能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雷鹏先生未能出席会议；

3、 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罗瑞华先生出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3,236,348 99.9999 0 0.0000 100 0.0001

2、 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3,236,348 99.9999 0 0.0000 100 0.0001

3、 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3,236,348 99.9999 0 0.0000 100 0.0001

4、 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3,236,348 99.9999 0 0.0000 100 0.0001

5、 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19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3,236,348 99.9999 0 0.0000 100 0.0001

6、 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3,236,348 99.9999 0 0.0000 100 0.0001

7、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19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3,236,348 99.9999 0 0.0000 100 0.0001

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预计2019年度新增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0,775,036 99.8317 2,461,312 0.1682 100 0.0001

9、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拟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3,233,648 99.9998 2,700 0.0001 100 0.0001

10、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土地投资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0,775,036 99.8317 2,461,312 0.1682 100 0.0001

1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控股股东续签〈提供融资及担保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090,605 99.9931 2,700 0.0065 100 0.0004

12、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发行直接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3,233,648 99.9998 2,700 0.0001 100 0.000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公司2

18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

41,093,305 99.9997 0 0.0000 100 0.0003

7

《关于续聘公司2

19年度财务审计

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

的议案》

41,093,305 99.9997 0 0.0000 100 0.0003

8

《关于公司预计2

19年度新增担保

额度的议案》

38,631,993 94.0102 2,461,312 5.9895 100 0.0003

9

《关于公司拟为参股

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

41,090,605 99.9931 2,700 0.0065 100 0.0004

11

《关于公司与控股股

东续签提供融资及担

保协议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41,090,605 99.9931 2,700 0.0065 100 0.000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8、议案9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三分

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议案11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蓝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泰和泰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林涧、蒋志川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方式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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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及延期购回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巨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控股股东吴潮忠先生函告，具体情况如

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延期购回的具体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第

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

股数

（万股）

质押

开始日期

原质押

到期日

延期后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

比例

用途

吴潮忠 是 5301 2018-04-02 2019-04-02 2019-05-30

中信建投证

券股份有限

公司

13.06%

用于办理融

资业务

吴潮忠 是 6960 2018-04-23 2019-04-23 2019-06-20

中信建投证

券股份有限

公司

17.15%

用于办理融

资业务

合计 － 12261 － － － － 30.21% －

上述股份的质押情况，详见公司分别于2018年4月9日、2018年4月25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21）、《关于控股股东股

份解除质押和被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31）。

二、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第

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

股数

（万股）

质押

开始日期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

比例

用途

吴潮忠 是 4400 2019-04-03 2020-04-03

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10.84%

用于办理融

资业务

合计 － 4400 － － － 10.84% －

三、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止公告披露日，吴潮忠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量405,740,58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8.45%。

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数量为243,415,000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为11.07%， 占其持股总数的

59.99%。

四、备查文件

1、股份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巨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四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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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第三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4月26日召开的201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在具备发行资格情况下择机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

案》，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含

20亿元）的超短期融资券。

2017年7月20日，公司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发出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

市协注[2017]SCP228号）文件，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接受公司超短期融资券的注册

申请，注册金额为人民币20亿元，注册额度自通知书发出之日起2年内有效，在注册有效期

内可分期发行。

2019年4月2日，公司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公开发行2019年度第三期超短期融资券（简

称“19福耀玻璃SCP003” ），超短期融资券代码011900810，发行总额为人民币4亿元，本

期超短期融资券的期限为260天，发行价格为100元（百元面值），发行利率为3.17%（年利

率），主承销商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起息日为2019年4月4日，兑付方式为到期一次性

还本付息。 本次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偿还银行借款。

公司2019年度第三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的相关文件已在中国货币网（www.

chinamoney.com.cn）和上海清算所网站（www.shclearing.com）上刊登。

特此公告。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一九年四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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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获得政府补助的基本情况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御银股份” 或“公司” ）于2018年度期间累

计收到政府大额补助资金人民币7,789,700.00元（未经审计），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

助累计占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56.58%，上述政府补助金额明细如下：

序

号

补助项目 补助金额（元） 发放单位

是否与公司

日常经营活

动相关

是否具

有可持

续性

与资产/收益

相关

补助依据

收款主

体

是否已经实

际收到相关

款项或资产

1

2017年广

东省企业

研究开发

费补助资

金

2,449,500.00

广东省科学技

术厅

是 否 收益相关

《关于激励企

业研究开发财

政补助试行方

案》（粤财工

〔2015〕59号）

御银股

份

是

2

2016年广

州市创新

标杆百家

企业奖励

金

3,840,200.00

广州市科学技

术局

是 否 收益相关

《广州市重点

服务创新标杆

百家企业实施

办法》（穗府办

规 〔2016〕10

号 ）

御银股

份

是

3

企业贡献

奖励款

1,500,000.00

广州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天

河科技园管理

委员会

是 否 收益相关

广东省高新技

术企业培育的

相关政策

御银股

份

是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补助的类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

企业取得的、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是

指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公司本次获得的政府补助款不用于购建或以

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故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2、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有关规定确认了上述事项均属于与

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将计入“其他收益” 会计科目。 上述补助的取得会对公司2018年业

绩利润产生一定影响，具体的会计处理及对公司经营业绩的最终影响仍须以会计师年度审

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政府补助依据文件。

特此公告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04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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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三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浙江三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19年4月2日上市，公司

股票于2019年4月3日、4月4日、4月8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书面发函查证，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确认不

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重要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19年4月3日、4月4日、4月8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

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经营状况正常；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

充之处；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二）经公司自查并书面问询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

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涉及三美股份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

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

大事项。

（三）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包括但不

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

重大事项。

（四）经公司自查，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

市场传闻。

（五）经公司核实，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

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董事会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目前不存

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

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

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网站。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三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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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3

月份各产品产销数据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3月份各产品产销数据快报如下：

产品类型

销量（辆） 产量（辆）

本月

数量

去年

同期

本年

累计

去年

累计

累计同比

增减

本月

数量

去年

同期

本年

累计

去年

累计

累计同比

增减

汽

车

产

品

商用

车

货车

重型货车 2281 4845 5981 9716 -38.44% 1930 4583 6467 9699 -33.32%

重型半挂牵引车 6029 6170

1066

3

1112

8

-4.18% 6120 6208

1089

7

9459 15.20%

重型非完整车辆 3329 2751 6327 5566 13.67% 2376 829 6362 6882 -7.56%

中型货车 3779 1075 8263 2139 286.30% 2855 1460 8099 4388 84.57%

中型非完整车辆 108 171 139 191 -27.23% 134 171 202 191 5.76%

中重型货车小计

1552

6

1501

2

3137

3

2874

0

9.16% 13415

1325

1

3202

7

3061

9

4.60%

其中欧曼产品

1165

8

1242

5

2299

8

2426

5

-5.22% 10437

1018

6

2375

0

2353

3

0.92%

轻型货车

4114

7

3739

9

8209

3

7075

9

16.02% 52186

3462

0

1076

77

7726

9

39.35%

微型货车 828 1207 3077 2960 3.95% 1213 1151 3658 3032 20.65%

客车

大型客车 1081 232 2485 452 449.78% 688 303 1912 515 271.26%

大型客车非完整车辆 0 0 0 5 -100.00% 0 1 0 10 -100.00%

中型客车 136 367 328 560 -41.43% 26 185 273 711 -61.60%

大中型客车小计 1217 599 2813 1017 176.60% 714 489 2185 1236 76.78%

轻型客车 3897 3730 8730 7775 12.28% 3683 2995 7886 7718 2.18%

乘用车

基本型乘用车 - - - - - - - - - -

多功能乘用车 1014 2024 2241 5229 -57.14% 1010 2007 1794 5255 -65.86%

运动型多用途乘用车 46 78 120 438 -72.60% 9 71 27 247 -89.07%

交叉型乘用车 240 56 640 335 91.04% 97 35 250 320 -21.88%

合计

6391

5

6010

5

1310

87

1172

53

11.80% 72327

5461

9

1555

04

1256

96

23.71%

其中新能源汽车 1121 389 2575 569 352.55% 658 72 2010 625 221.60%

发

动

机

产

品

福田康明斯发动机

2389

3

2066

5

5904

6

5884

8

0.34% 23649

1835

5

6073

5

5941

9

2.21%

柴油发动机 4282 5468

1011

2

1253

7

-19.34% 4493 5230 9994

1214

4

-17.70%

汽油发动机 6183 4643

1141

6

1144

2

-0.23% 5315 4919

1126

5

1298

8

-13.27%

合计

3435

8

3077

6

8057

4

8282

7

-2.72% 33457

2850

4

8199

4

8455

1

-3.02%

注：1.本表为销售快报数据，具体数据以定期报告数据为准。 2.欧曼品牌归属于福田戴

姆勒，福田戴姆勒与福田康明斯是50：50的合资公司。 3.新能源汽车包括纯电动汽车、氢燃

料电池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 4.鉴于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为投资者较为关注的信息，从

2016年7月1日起，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在月度各产品产销快报中体现，单笔低于1000辆的新

能源汽车订单不再单独或汇总公告。 5、 因公司已于2019年1月完成北京宝沃67%股权转

让，所以自2019年1月起，公司产销快报中今年与去年均不再包含北京宝沃的产销量。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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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19年3月18日，公司以电子邮件、传真和专人送达的方式，向全体董事、监事发出了

关于召开公司临时董事会的会议通知。

2019年4月8日，公司临时董事会在公司1号楼106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张

夕勇董事长主持了本次会议。 本公司共有董事17名，会议应到董事17名，实到董事17�名。

公司监事、董事会秘书、监事会秘书及部分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关于修订〈总经理工作细则〉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提名/治理委员会对该议案进行了审核，发表了同意意见。

董事会以1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总经理工作细则〉的

议案》。 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原条款 修订后条款

第二条 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

书均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第二条 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

董事会秘书均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第六条 副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

书除外）的聘任或解聘，经总经理提名，由董事会

批准。

聘任副总经理时， 副总经理应与总经理签订

职责承诺书。

第六条 常务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董事会秘书除外）的聘任或解聘，经总经理提名，由

董事会批准。

聘任常务副总经理和副总经理时，常务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应与总经理签订职责承诺书。

第八条 副总经理行使下列职权：

……

第八条 常务副总经理、副总经理行使下列职权：

……

第十条 资金运用的权限：

董事会制定的经营计划或规划所需资金，由

总经理或其授权主管副总经理审批。

第十条 资金运用的权限：

董事会制定的经营计划或规划所需资金， 由总经

理或其授权常务副总经理/主管副总经理审批。

第十一条 资产运用权限：

单笔购买或出售资产交易金额低于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且不高于1亿元， 年度累计

不超过5亿元的事项或公司章程规定应由总经理

层决定的事项， 由总经理层或其授权的主管副总

经理审批。

第十一条 资产运用权限：

单笔购买或出售资产交易金额低于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1%且不高于1亿元，年度累计不超过5亿

元的事项或公司章程规定应由总经理层决定的事项，

由总经理层或其授权的常务副总经理/主管副总经理审

批。

第十二条 技术改造投资的权限：

董事会通过的技术改造计划所需的所有投

资，由总经理或其授权的主管副总经理审批，不受

金额限制。

第十二条 技术改造投资的权限：

董事会通过的技术改造计划所需的所有投资，由

总经理或其授权的常务副总经理/主管副总经理审批，

不受金额限制。

第二十条 公司管理决策委员会由总经理主持，参

加人为公司副总经理、 公司党委副书记以上领导

干部及会议所需的其他参会人员。

如总经理因故不能主持会议时， 应指定一名

副总经理代其召集主持会议。

第二十条 公司管理决策委员会由总经理主持， 参加人

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副总经理、公司党委副书记以上

领导干部及会议所需的其他参会人员。

如总经理因故不能主持会议时， 应指定一名常务

副总经理或副总经理代其召集主持会议。

修订后的 《总经理工作细则》 将同时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上。

（二）《关于聘任常瑞同志为常务副总经理的议案》

公司6位独立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审议，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该议案。

公司董事会提名/治理委员会对该议案进行了审核，发表了同意意见。

董事会以1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常瑞同志为常务副总经

理的议案》，决议如下：

聘任常瑞同志为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常瑞同志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九日

附件：

常瑞同志简历

姓名：常瑞性别：男

民族：汉族出生日期：1976年1月

政治面貌：中共党员 学历：硕士研究生

最近五年主要工作经历：

曾任：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海外事业部党委书记、常务副总经理、乘用车业务总监、乘

用车销售公司经理；

欧辉客车事业部副总经理。

现任：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商用汽车集团执行副总裁。

常瑞同志没有《公司法》第146条及中国证监会禁止的情形，具备担任副总经理及常

务副总经理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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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4月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福田汽车109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644,371,72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9.644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进行表决，董事巩月琼受董事长张

夕勇的书面授权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7人，出席11人，张夕勇、徐利民、萧枭、谢玮、晏成、陈忠义因工作原

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7人，出席6人，纪爱师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龚敏、监事会秘书陈维娟、公司部分经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和《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43,835,026 99.9797 536,700 0.0203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为参股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43,800,726 99.9784 539,500 0.0204 31,500 0.001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修订 《公司章程》

和 《独立董事工作制

度》的议案

837,602,792 99.9359 536,700 0.0641 0 0.0000

2

关于为参股子公司提供

融资担保的议案

837,568,492 99.9318 539,500 0.0643 31,500 0.0039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和议案2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沁鑫、景璐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

通过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4月9日

证券代码：

600072

证券简称：中船科技 编号：临

2019-020

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项目中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中船第九设计研究院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船九

院” ）于近日收到招标单位青岛市昊金海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发来的中标通知书，确定青岛南村旅游度假开发有限公

司、中船九院、北京瑞峰时代投资有限公司联合体为青岛南村镇养老公共服务设施建设PPP项目（以下简称“PPP项目” ）

之中标人。

PPP项目总投资金额约为人民币118,510.80万元，建设内容主要包括：养老院、康复医院、护养院、养老公寓等公益性

医疗、养老公共服务设施以及接待中心、邻里生活中心、养生中心以及老年文化活动中心等配套服务设施。同时完成绿化、

道路广场以及综合管网等室外配套设施，合作期限30年（其中，建设期3年，经营期27年）。 根据联合体成员之间的约定，

中船九院负责PPP项目的设计施工总承包， 结合招标文件， 该部分内容所涉及的工程费用金额约为人民币86,187.50万

元。

本项目工程费用占公司2017年经审计营业收入的比例为20.21%。

青岛南村旅游度假开发有限公司、中船九院、北京瑞峰时代投资有限公司联合体接到上述中标通知书后，将按照招标

文件要求办理合同签订事宜。

特此公告。

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9日

证券代码：600072 证券简称：中船科技 编号：临2019-018

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上海证券

交易所《关于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

之回复报告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船科技” 、“公司”或“上市公司” ）于2019年3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了《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以下简称

“预案” ），于2019年3月29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9】0387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问

询函中有关问题进行了认真分析与核查，现就相关事项回复如下，并根据问询函对预案及其摘要等相关文件进行了相应

的修改和补充披露。

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中所使用的简称与预案的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1．预案披露，公司拟向中船集团及中船电科发行股份购买其合计持有的海鹰集团100%股权。 请根据《公开发行证

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第七条的规定，补充披露标的公司主要财务指标。请

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回复：

一、报告期内海鹰集团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176,896.95 166,477.92

负债总额 78,426.98 81,662.71

所有者权益 98,469.97 84,815.21

利润表项目 2018年度 2017年度

营业收入 57,269.73 50,534.26

营业成本 41,480.55 34,865.45

营业利润 3,510.55 2,691.88

利润总额 11,406.30 22,823.59

净利润 9,936.09 19,090.6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0,224.10 19,292.3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1,963.25 1,430.26

2017年度和2018年度， 海鹰集团未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19,292.32万元和10,224.10万元，

主要系非经常性损益变动所致。 2017年度和2018年度，海鹰集团非经常性损益主要为海鹰集团土地搬迁补偿。

剔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影响， 海鹰集团2017年度和2018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

别为1,430.26万元和1,963.25万元。

以上数据均为未经审计数据，相关资产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将在《重组报告书》中予以披露。 鉴于审计工作尚未完成，

相关财务数据未来可能面临调整，提请投资者关注有关风险。

鉴于非经常性损益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同时，海鹰集团军品业务受国防预算投入的影响较大，且民品业务也受到行业

发展前景、市场竞争格局以及国家政策变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海鹰集团的盈利情况存在波动的可能，提请投资者关注

有关风险。

二、补充披露情况

上述内容已在预案（修订稿）“重大风险提示” 之“一、与本次交易相关的风险” 之“（四）标的资产审计、评估尚未

完成的风险” 、“重大风险提示” 之“二、与标的资产相关的风险” 之“（六）盈利波动风险” 、“第四节交易标的基本情

况”之“五、标的资产主要财务数据” 、“第九节风险因素”之“一、与本次交易相关的风险”之“（四）标的资产审计、评估

尚未完成的风险” 和“第九节风险因素”之“二、与标的资产相关的风险”之“（六）盈利波动风险” 中补充披露。

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预案（修订稿）已补充标的公司财务数据，相关标的公司的财务数据均为未经审计数据，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将在《重

组报告书》中予以披露。 鉴于审计工作尚未完成，相关财务数据未来可能面临调整，提请投资者关注有关风险。

海鹰集团盈利水平受国防预算投入、行业发展前景和市场竞争格局等因素影响，存在波动的可能，提请投资者关注标

的公司盈利波动风险。

2．预案披露后，市场较为关注。 为明确市场预期，请补充披露是否已有标的资产的预估值金额或范围区间，如有，请

披露，并进行重大风险提示。 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回复：

一、评估工作情况

（一）评估已进行的相关工作和进展情况

截至本回复报告出具日，评估工作尚处于评估现场调查阶段，评估机构已完成了工商资料、部分财务资料的收集及实

物资产的盘点及勘查工作，正在推进基准日财务资料的收集、核查、产权核实、资产梳理、现场盘点、访谈等工作。

（二）评估工作未来计划安排

评估机构将结合本次重组整体时间安排及资产评估执业准则，履行现场调查、资料整理、评估估算、编制评估报告、内

部审核及修改等程序。 待评估报告正式出具后，将履行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的备案程序。

二、标的资产预估作价区间情况

截至本回复报告出具日，本次重组标的公司的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本次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尚未确定。 经初步

预估，本次交易拟购买资产的预估作价区间为17亿元至21亿元。

上述预估作价区间包含中船集团于2019年3月对海鹰集团的6亿元增资款。上述增资的具体情况如下：2019年3月，中

船集团出具《关于增资海鹰企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通知》，决定以2018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向海鹰集团现金增资60,

000.00万元。 2019年3月，中船集团与中船电科、海鹰集团签署了增资协议，约定中船集团以人民币现金方式向海鹰集团

增资，增资金额为60,000.00万元人民币。 2019年3月29日，海鹰集团收到中船集团增资款60,000.00万元。

本次重组涉及的标的公司最终财务数据、评估结果将在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评估机构出具

正式审计报告、评估报告后确定，相关审计、评估数据和最终交易价格将在重组报告书中予以披露。 由于目前标的资产的

评估工作尚未完成，上述初步确定的拟购买资产预估作价区间可能会根据后续评估工作的进一步开展而有所调整，与最

终交易价格可能存在差异，提请投资者关注有关风险。

三、补充披露情况

上述内容已在预案（修订稿）之“重大事项提示”之“五、标的资产预估值或拟定价情况” 、“重大风险提示” 之“一、

与本次交易相关的风险”之“（三）交易作价尚未确定的风险” 、“第一节本次交易概况” 之“四、标的资产预估值或拟定

价情况” 、“第五节标的资产预估作价” 和“第九节风险因素”之“一、与本次交易相关的风险”之“（三）交易作价尚未确

定的风险” 中补充披露。

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截至本回复报告出具日，本次重组标的公司的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本次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尚未确定。 经初步

预估，本次交易拟购买资产的预估作价区间为17亿元至21亿元。 本次重组涉及的标的公司最终财务数据、评估结果将在

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评估机构出具正式审计报告、评估报告后确定，相关审计、评估数据和最终

交易价格将在重组报告书中予以披露。 由于目前标的资产的评估工作尚未完成，上述初步确定的拟购买资产预估作价区

间可能会根据后续评估工作的进一步开展而有所调整，与最终交易价格可能存在差异，提请投资者关注有关风险。

3．预案披露，标的公司主要业务为水声探测装备和各类电子设备的研制、生产和销售。 上市公司主要业务系以公司全

资子公司中船九院的工程设计、勘察、咨询及监理、工程总承包、土地整理服务等业务为主，公司2017年主要收入来源为工程

总承包和土地整理服务业务。 请结合上市公司和海鹰集团当前主要业务是否存在协同效应补充披露本次交易的目的。

回复：

一、本次重组标的公司海鹰集团与上市公司的业务协同性

（一）上市公司与海鹰集团的主营业务

本次重组前，中船科技主要业务系以公司全资子公司中船九院的工程设计、勘察、咨询及监理、工程总承包、土地整理

服务等业务为主，其服务的行业包括船舶、机械、建筑、市政、环保、水工等行业。

本次重组标的海鹰集团主要业务为水声探测装备和多种电子设备的研制、生产和销售，具体产品包括水声探测装备

等军品领域产品和海洋监测仪器设备、医疗超声诊疗设备、机电设备等民品领域产品，业务类型丰富，领域覆盖军、民品，

其产品、技术在市场上均有一定规模与优势。

（二）协同效应分析

1、战略定位协同

通过本次重组，上市公司将注入水声探测装备和各类电子设备的研制、生产和销售业务，实现在高科技和新产业方面

的战略布局。 根据《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高质量发展纲要（2018-2050）》的总体规划及《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2025年发展战略规划（纲要）》的发展使命，中船科技定位为中船集团旗下高科技、新产业的多元化发展平台，主

要发展方向为促进军民融合发展、发挥集团整体优势定位，做大做强做优应用产业。 本次重组注入水声探测装备和各类

电子设备的研制、生产和销售业务，符合中船集团的战略布局和中船科技的发展使命。

2、资源协同

本次重组标的海鹰集团产品广泛应用于国防、舰船、海事、测量、水利和医疗卫生等多个行业，上市公司服务的行业包

括船舶、机械、建筑、市政、环保、水工等行业。 海鹰集团客户群体所处行业与上市公司下游客户所处行业有一定重合，且

对于上市公司原有下游客户行业有一定的拓展，与此同时，海鹰集团亦可以借助上市公司产业平台，进一步发展主营业

务，提高产品市场占有率。

本次交易有助于上市公司增强原有行业领域业务渠道拓展、信息网络建设和客户维护，并对上市公司新领域客户开

发、项目信息搜集、业务跟踪以及行业前沿动态关注有一定支持与协同，有助于上市公司进一步拓展工程咨询类业务。

3、技术协同

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中船九院业务范围覆盖工程建设产业链，其中工程设计咨询、产业研究、项目管理等业务除了要

求中船九院具备工程建设的基础能力外，还需对客户生产经营流程、所处行业情况、核心技术的发展等有深度了解。 中船

九院项目类型涵盖船舶制造、海洋工程、水工工程、医疗服务、工程设备等行业，均具有一定门槛，要求中船九院了解和熟

悉相关行业的技术水平、生产经营流程。

海鹰集团主要业务为水声探测装备和各类电子设备的研制、生产和销售，具体产品包括水声探测装备等军品领域产

品和海洋监测仪器设备、医疗超声诊疗设备、机电设备等民品领域产品，产品广泛应用于国防、舰船、海事、测量、水利和医

疗卫生等多个行业。 海鹰集团在相关领域的技术积累和行业经验，有利于提升上市公司整体业务技术水平，并为中船九

院开展海洋工程、水工工程、医疗服务以及工程设备等行业的咨询、产业研究、项目管理服务提供技术支持。

4、渠道协同

海鹰集团目前已经积累较为丰富的客户资源，涉及国防、舰船、海事、测量、水利和医疗卫生等多个行业。 中船九院的

客户群体与海鹰集团的客户群体有一定的重合。因此，海鹰集团能为中船九院在同客户群体以及同行业内的工程总承包、

工程咨询、产业研究等业务开展形成销售协同。 本次重组完成后，在上市公司的统一安排下，相关渠道会进行相应整合，

提升客户开发能力与粘性，进一步提升盈利能力。

5、管理协同

本次重组完成后，中船九院与海鹰集团在上市公司的统一管理下，通过管理机构与销售机构的合理布局、研发队伍的

优化整合等，将带来管理协同效应的有效发挥。

二、本次交易的目的

本次交易的目的具体如下：

（一）响应中船集团《高质量发展战略纲要》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高质量发展战略纲要（2018--2050）》提出到2035年建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

流海洋科技工业集团，到2050年全面建成世界领先的海洋科技工业集团。 应用产业是中船集团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

的重要方面和业务发展的重要推进力量，同时也是中船集团促进军民融合发展、发挥集团整体优势的重点方向，必须做大

做强做优。

中船科技一直致力于推进建设中船集团旗下高科技、新产业多元化上市平台。本次重组前，中船科技主要业务系以全

资子公司中船九院的工程设计、勘察、咨询及监理、工程总承包、土地整理服务等业务为主；本次重组注入水声探测装备和

各类电子设备的研制、生产和销售业务，具体产品包括水声探测装备等军品领域产品和海洋监测仪器设备、医疗超声诊疗

设备、机电设备等民品领域产品，产品广泛应用于国防、舰船、海事、测量、水利和医疗卫生等多个行业，产品技术性较强，

具有一定的市场地位与市场规模。 本次交易符合中船集团对中船科技高科技、新产业多元化发展以及军民融合等战略布

局，有利于上市公司完善应用产业链，通过业务多元化提升抗风险能力，进一步做大做强做优国有资本。

（二）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发展方向，有利于增强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根据《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2025年发展战略规划（纲要）》，上市公司的发展使命为：“在中船集团的多元化

战略发展、产业结构调整等重大举措中发挥重要作用，助力中船集团全面建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创新型海洋装

备集团。 公司将做好产业布局、多元发展，不断做强做大，以符合时代发展要求、促进公司与社会和谐共进的发展方向，建

设成为中船集团旗下高科技、新产业的多元化发展平台，成为中船集团多元产业发展的新引擎” 。 到2025年，上市公司全

面建设成为中船集团高科技、新产业的多元化平台型管理公司。

本次重组拟注入标的公司产品覆盖水声探测装备等军品以及海洋监测仪器、医疗设备与机电设备等民品，覆盖国防、

舰船、海事、测量、水利和医疗卫生等多个行业领域，既符合上市公司的发展使命，又与上市公司原有主营业务在战略定

位、资源、技术、渠道以及管理等方面形成全方位协同。 本次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将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业务范围和产品

线，全面提升公司资产规模、盈利能力和综合竞争力，推动国有资本做大做强做优，实现上市公司全体股东的共赢。

（三）借助上市平台资本运作，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中船集团作为我国船舶工业的骨干力量，肩负海军装备现代化建设的神圣使命和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洋强国的历

史重任。 通过本次重组，发挥上市公司的资本平台功能，在更高层次、更广范围、更深程度上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本次

重组完成后，有利于通过发挥上市平台的融资能力，解决上市公司在快速发展过程中的资金瓶颈，有助于上市公司实现跨

越式发展，提高上市公司的市场化运作水平，更好地保障公司可持续发展。

（四）发挥协同效应

本次重组完成后，海鹰集团在上市公司的统一管理下，与中船九院进行相关资源、渠道、技术等方面进行优化整合，有

利于上市公司打造高科技、 新产业的多元化发展平台， 符合中船集团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高质量发展纲要

（2018-2050）》的总体规划及《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2025年发展战略规划（纲要）》的发展使命，有助于海鹰集

团与上市公司形成战略定位协同、资源协同、技术协同、渠道协同以及管理协同等，有利于进一步提升上市公司盈利能力

与综合竞争力，做大做强国有资本。

三、补充披露情况

上述内容已在预案（修订稿）“第一节本次交易概况” 之“二、本次交易的背景和目的” 之“（二）本次交易的目的”

和“第四节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四、主营业务发展状况”中补充披露。

4．预案披露，标的资产海鹰集团与中船集团控制的其他单位均存在机电设备业务，但在技术、性能、应用、产品形态

方面存在实质性差异， 因而不构成同业竞争。 请结合海鹰集团与中船集团控制的其他单位机电设备业务在具体产品、性

能、上下游等方面的具体差异补充披露不构成同业竞争的原因。 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回复：

一、海鹰集团与中船集团控制的其他单位的机电设备业务不存在同业竞争

（一）海鹰集团的机电设备业务情况

本次重组标的海鹰集团主要从事水声探测装备和各类电子设备的研制、生产和销售业务，主要业务分为水声探测装

备、海洋监测仪器设备、医疗超声诊疗设备及机电设备四大板块。

海鹰集团机电设备板块业务的主要产品情况如下：

序号 主要产品 图示 产品介绍 上下游情况

1

轨道交通专

用设备 @

主要产品为轨道交通车辆制造和检修中所

需的检修设备等， 主要包括浅坑式移车台、

平交道式移车台、机车转盘、转向架转盘、轮

对转盘、移动式架车机等，应用领域主要为

陆地轨道交通领域

主要原材料为各种型钢及钢板、 减速机、

电器元件等，上游主要供应商为钢厂和传

动设备及其他电子设备提供商等；下游主

要客户为铁路、地铁各类检修所、轻轨机

车车辆的制造、检修、保养工厂

2

水池检测专

用设备 @

主要产品为水池检测专用设备，主要包括消

声水池升降回转设备、高频水箱精密升降回

转测量设备、摇板式造波机设备、高压水箱

等，应用领域主要为科学研究、模拟实验、产

品性能测试及检验、鉴定等

主要原材料为各种型钢及钢板、 减速机、

电器元件等，上游主要供应商为钢厂和传

动设备及其他电子设备提供商等；主要客

户为科研院所及高等院校等试验、研究机

构

3

商业智能终

端 @

主要生产消费智能终端，以“终端客户解决

方案+云管家” 为产品定位，以“智能商业终

端网OIBT+移动互联” 提供消费者所需的

部分商品；同时为终端运营商提供大数据采

集。

上游主要供应商主要为液晶模块、生物识

别系统生产商， 零部件主要为自主加工；

下游客户主要为商业终端运营商

（二）海鹰集团与中船集团控制的其他单位的机电设备业务存在显著差异

海鹰集团与中船集团控制的其他单位涉及机电设备业务的主要差异情况如下：

序号 单位名称 股权结构 主要产品 差异情况的说明

1

中国船舶工业

股份有限公司

中船集团直接

持 股 51.18%

并 间 接 持 股

1.67%

船用锅炉，风塔和盾构等

相关产品分别用于船上供汽供热、 风力发电和隧道施

工建设，与海鹰集团机电设备产品在产品形态、性能、

应用领域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2

中船海洋与防

务装备股份有

限公司

中船集团直接

持 股 35.50%

并 间 接 持 股

24.47%

剪压床、电梯、吊机等

剪压床主要用于机床加工， 电梯主要用于船上客货运

输，吊机主要用于起重，与海鹰集团机电设备产品在产

品形态、性能、应用领域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3

中船动力有限

公司

中船集团直接

持股100%

柴油机、发电机及备品备件

主要从事船舶动力设备业务，用于船舶制造，与海鹰集

团机电设备产品在产品形态、性能、应用领域等方面存

在显著差异

4

中船九江海洋

装备 （集团）

有限公司

中船集团直接

持股100%

船用锅炉、消防火警、导航测试设备

等产品

相关产品主要用于船上供汽供热、 消防安保与航空航

天导航测试等，与海鹰集团机电设备产品在产品形态、

性能、应用领域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5

南京中船绿洲

有限公司

中船集团直接

持 股 94.17%

并 间 接 持 股

5.83%

船用起重机、 转叶式舵机、 锚绞机

等，离心分离机械、污水处理装置、

海水淡化器、板式热交换器等

相关产品主要用于船舶配套， 包括工程甲板机械和舱

室机械等， 与海鹰集团机电设备产品在产品形态、性

能、应用领域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6

中船华南船舶

机械有限公司

中船集团直接

持股100%

海工吊、船用起重机、海洋起重机及

甲板机械

相关产品主要用于船上或海上的起重用途等， 与海鹰

集团机电设备产品在产品形态、性能、应用领域等方面

存在显著差异

7

江南重工有限

公司

中船集团间接

持股100%

船用液化气液罐产品、舱口盖、轴舵

系、上层建筑、机舱单元及其他船配

产品等

相关产品主要用于船舶配套， 与海鹰集团机电设备产

品在产品形态、性能、应用领域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8

中船航海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

中船集团间接

持股100%

电控罗经、磁罗经、光纤罗经、电磁

计程仪、驾控台等

相关产品主要为船舶导航自动化设备和机舱自动化设

备，主要为船舶配套用途，与海鹰集团机电设备产品在

产品形态、性能、应用领域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截至本回复报告出具日，中船集团控制的其他单位的机电设备业务，与海鹰集团的机电设备业务在产品形态、性能、

应用领域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不构成同业竞争。

二、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中船集团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截至本回复报告出具之日，控股股东已作出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一）本次重组前，中船集团就避免与上市公司同业竞争出具承诺函

本次重组前，中船科技与控股股东中船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2016年，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中船集团出具了《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承诺如下：

“1、本公司不会利用对钢构工程的控股地位，从事任何有损于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并将充分尊重和保证钢构工程

的经营独立、自主决策。

2、在钢构工程作为上市公司且本公司根据中国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之规则被视为钢构工程的控股股东（或

实际控制人）的任何期限内，本公司将防止和避免本公司控制企业（上市公司及其控制企业除外）从事与钢构工程及其

控制企业相竞争的业务。

3、本公司若违反上述承诺并导致上市公司利益受损，本公司同意承担全部经济赔偿责任。

4、 本承诺函受中国法律管辖， 有关本承诺函的成立、 有效性、 解释和履行及由此产生的争议的解决均适用中国法

律。 ”

（二）本次重组中，中船集团已作出关于避免与上市公司同业竞争的承诺

中船集团已就本次重组出具《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就避免与中船科技同业竞

争承诺如下：

“1、本公司不会利用对中船科技的控股地位，从事任何有损于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并将充分尊重和保证中船科技

的经营独立、自主决策。

2、在中船科技作为上市公司且本公司根据中国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之规则被视为中船科技的控股股东（或

实际控制人）的任何期限内，本公司将防止和避免本公司控制企业（上市公司及其控制企业除外）从事任何与中船科技

及其控制企业相竞争的业务。

3、本公司若违反上述承诺并导致上市公司利益受损，本公司同意承担全部经济赔偿责任。

4、本公司保证，如违反上述承诺，本公司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本次重组交易对方中船集团已经出具承诺函，对于中船集团及其下属企业与上市公司的同业竞

争进行明确限制，在相关各方切实履行有关承诺的情况下，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及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

三、补充披露情况

上述内容已在预案（修订稿）“重大事项提示”之“七、本次重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之“（四）本次重组对上市公司

同业竞争情况的影响” 、“第一节本次交易概况”之“六、本次重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之“（四）本次重组对上市公司同

业竞争情况的影响” 和“第八节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之“四、本次重组对上市公司同业竞争情况的影响” 中补充

披露。

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截至本回复报告出具日，中船集团控制的其他单位的机电设备业务，与海鹰集团的机电设备业务在产品形态、性能、

应用领域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不构成同业竞争。 本次重组中，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本次重组交易对方中船集团已经出具

承诺函，对于中船集团及其下属企业与上市公司的同业竞争进行明确限制，在相关各方切实履行有关承诺的情况下，有利

于保护上市公司及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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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修订说明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船科技” 、“本公司” 或“上市公司” ）于2019年3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了《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以下简称

“预案” ）及相关文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9】0387）（以下简称“问询函” ）的相关要求，本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对预案进

行了相应补充和完善。现就预案的修订情况说明如下，如无特别说明，本修订说明公告中的简称与预案中的简称具有相同

含义：

1、在本次重组预案（修订稿）“第四节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之“五、标的资产主要财务数据” 中补充披露了标的资产

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等内容。

2、在本次重组预案（修订稿）“重大风险提示” 之“一、与本次交易相关的风险” 之“（四）标的资产审计、评估尚未

完成的风险” 和“第九节风险因素” 之“一、与本次交易相关的风险” 之“（四）标的资产审计、评估尚未完成的风险” 中

补充披露了标的资产审计、评估尚未完成的风险等内容。

3、在本次重组预案（修订稿）“重大风险提示” 之“二、与标的资产相关的风险” 之“（六）盈利波动风险” 和“第九

节风险因素”之“二、与标的资产相关的风险”之“（六）盈利波动风险” 中补充披露了标的资产盈利波动风险。

4、在本次重组预案（修订稿）“重大事项提示” 之“五、标的资产预估值或拟定价情况” 、“第一节本次交易概况” 之

“四、标的资产预估值或拟定价情况”和“第五节标的资产预估作价” 中补充披露了标的资产预估作价区间情况等内容。

5、在本次重组预案（修订稿）“第五节标的资产预估作价” 中补充披露了标的资产评估工作情况等内容。

6、在本次重组预案（修订稿）“重大风险提示” 之“一、与本次交易相关的风险” 之“（三）交易作价尚未确定的风

险” 和“第九节风险因素”之“一、与本次交易相关的风险”之“（三）交易作价尚未确定的风险” 中补充披露了本次交易

作价尚未确定的风险等内容。

7、在本次重组预案（修订稿）“第四节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之“四、主营业务发展状况” 中补充披露了标的资产与上

市公司的业务协同性等内容。

8、在本次重组预案（修订稿）“第一节本次交易概况” 之“二、本次交易的背景和目的” 之“（二）本次交易的目的”

中补充披露了本次交易的目的等内容。

9、在本次重组预案（修订稿）“重大事项提示”之“七、本次重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之“（四）本次重组对上市公司

同业竞争情况的影响” 、“第一节本次交易概况” 之“六、本次重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之“（四）本次重组对上市公司同

业竞争情况的影响” 和“第八节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之“四、本次重组对上市公司同业竞争情况的影响” 中补充

披露了标的资产与中船集团控制的其他单位涉及机电设备业务的主要差异情况等内容。

特此公告。

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8日


